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1頁

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　函

地址：542南投縣草屯鎮史館路456號

承辦人：李祈德

電話：049-2365226分機2219

傳真：049-2365581

電子信箱：kid@forest.gov.tw

受文者：經營企劃科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投企字第112433111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本分署112年8月31日召開經管國有林地内「南投縣信

義鄉濁水溪線」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第2次會議紀

錄，請依會議決議配合辦理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李召集人政賢、全共同召集人志堅、李副召集人志珉、孫執行秘書宗志、幸尚慈

委員、全偉勤委員、Ali-manqoqo委員、松照天委員、幸泰祥委員、田東憲委員、

金財富委員、谷自勇委員、全美珍委員、松慶川委員、全文忠委員、邦卡兒 海

放南委員、盧道杰委員、王國慶委員、林婷玉委員

副本：原住民族委員會（含附件）、南投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（含附件）、南投縣政

府警察局（含附件）、南投縣信義鄉公所（含附件）、青雲社區發展協會（含附

件）、人和社區發展協會（含附件）、波石社區發展協會（含附件）、雙龍社區

發展協會（含附件）、潭南社區發展協會（含附件）、南投縣信義鄉人和村辦公

室（含附件）、南投縣信義鄉地利村辦公室（含附件）、南投縣信義鄉潭南村辦

公室（含附件）、南投縣信義鄉雙龍村辦公室（含附件）、立法委員孔文吉服務

處（含附件）、立法委員高金素梅服務處（含附件）、立法委員伍麗華服務處（

含附件）、南投縣信義鄉民代表會 谷明耀副主席（含附件）、南投縣信義鄉民

代表會 松東隆代表（含附件）、南投縣信義鄉民代表會 金馬嵐代表（含附件）

、南投縣議會全文才議員（含附件）、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（含附件）、農

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花蓮分署（含附件）、本分署森林管理科（含附件）、集

水區治理科（含附件）、經營企劃科（含附件）、自然保育科（含附件）、森林

育樂科（含附件）、埔里工作站（含附件）、丹大工作站（含附件）、水里工作

站（含附件） 2023/09/13
08:34:26

經營企劃科

1124231498 112/09/13



1

112 年度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經管國有林地内 

「南投縣信義鄉濁水溪線」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

第 2 次會議紀錄

壹、時間：112 年 8月 31 日(星期四)上午 10 時

貳、地點：南投分署丹大工作站 3樓會議室

參、主席：李分署長政賢及全共同召集人志堅 紀錄：李祈德

肆、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如簽到單

伍、主席致詞

一、李分署長政賢

丹大野生動物保護區的劃設，將透過共管機制持續與部落族人溝通

討論，取得適合的法源依據來規劃永續利用區、緩衝區及核心區等

管理方式，朝與部落共同經營管理、共同守護山林、共享山林資源。

本共管會委員 19 人，本次出席委員 17人，達開會標準，由主席宣

布開會。

二、全共同召集人志堅

鄉公所在今年 5月間針對丹大地區亂象多次召開座談會，也藉由座

談會討論凝聚部落族人的共識，希望未來野生動物保護區劃設後，

對於產業有所適當的規範和約束，並透過共管委員的討論決定外來

人員、車輛進入丹大地區的管制規範。

陸、來賓致詞

一、孔立法委員文吉

多年前本人就開始關心丹大地區的維護管理，資源共管會的成立符

合部落與政府共同治理丹大地區自然資源的需求，可以來制定相關

策略並進行該區的總量管制，保護當地部落及外地遊客的安全，並

充分照顧原住民族的權益。

二、林署長華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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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大地區濁水溪線原住民族共管會的成立，令人相當期待與重視，

希望藉由共管會的平台與族人充分說明野生動物保護區劃設的重

要性，以適當法源進行本區的總量管制；而丹大野生動物保護區之

名稱、劃設、範圍、分區規劃與保護利用管制事項，都會尊重部落

族人的想法，為共同保存自然生態與人文史蹟，利用適度的管理來

約束遊客，達到生態保育及永續利用之目標、維護在地原住民族權

益並落實共管精神，創造山林、部落與政府治理的三贏局面。

柒、報告事項

一、前次會議決議事項

(一)丹大地區擁有美麗及豐富的自然資源，應該分區來討論管理使

用，但相關的管理方式需有法源依據，像是野生動物保育法分

為永續利用區、緩衝區及核心區等可進行分區管理，但各區如

何劃分、範圍如何界定都需要由部落參與，共同討論與作最後

的決定。

(二)丹大地區如果規劃劃設保護區的確是比較有法源管制力，並可

約束遊客上山的亂象，如果委員有這方面的想法，南投分署將

再下次會議說明相關內容。

(三)希望透過這次的共管會成立，儘速訂定及研議丹大地區的管理

辦法，以因應 10-11 月汛期過後，面臨大量遊客入山需求。

決定：有關丹大地區分區管理說明，稍後由本分署自然保育科簡報，

餘洽悉。

二、介紹全體共管會委員及前次開會未出席委員聘書頒發。

決定：洽悉。

三、本分署係農業部下整合原林務局及行政院退輔會森保處業務，改

制設立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轄下，為執掌全國森林及自然資源經營

管理工作，並於 112 年 8月 14 日正式揭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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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定：洽悉。

捌、討論事項

案由一：為因應本(112)年度 10、11 月汛期結束，有關丹大聯外道路管

制及七彩湖地區開放事宜，提請討論。

說 明：每年台電公司為電塔歲修所需，都會在丹大聯外道路濁水溪河

床搭設鋼便橋，惟山林開放後，蜂擁而至的人潮及車潮破壞山

林環境及野生動物棲息地，加上聯外道路路況不佳，山區氣候

多變，常有車輛墜谷或遊客受困等現象產生。

發 言：

一、幸委員尚慈 (原住民族代表)

濁水溪汛期即將結束，有關丹大聯外道路管制是否比照去年模式

於黑水塘設置服務站勸導車輛禁止進入七彩湖，但去年勸導力度

尚嫌不足，期望找到法律依據來管制車輛及時間進入部落，一同

維護族人的生活安全作息。

決 議：考量丹大聯外道路地質脆弱容易坍方，及顧慮周遭部落族人生

活慣習等因素，經共管會達成共識，屆時將請台電公司於辦理

電塔歲修施工期間函請警政單位暫停核發入山證。

案由二：丹大地區蘊含豐富人文及自然資源景觀，面臨龐大遊憩壓力，

長期而言，為維護布農族傳統生活地景及保育野生動植物資源，

應採用適當的政策工具來有效管理經營，提請討論。

說 明：

一、本分署盤點各項政策工具如野生動物保育法、森林法及文化資

產保存法等，考量丹大聯外道路及七彩湖周邊部落族人使用現

況、自然資源及人文景觀保育需求、遊憩行為管理規範等，建

議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為「七彩湖野生動物保護區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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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分署自然保育科就目前保護區預定範圍、分區規劃及保護利

用管制事項已有初步研析規劃及建議，後續並將依據共管會委

員建議及決議事項，修正保護區草案，經關係部落諮商同意後，

提送野生動物保育諮詢委員會。

三、請本分署自然保育科簡報(15 分鐘)。

發 言：

一、王委員國慶 (機關代表)

野生動物保護區劃設需經過部落會議諮商同意，其流程為諮商同

意前請南投分署先召開 1-2 場說明會，說明劃設內容及提供相關

資料供部落會議成員瞭解，嗣後分送四村關係部落公告，再進行

部落會議諮商同意。

二、田委員東憲 (人和村原住民族代表)

(一)丹大地區劃設野生動物保護區時，首先應將野生動物保護區

定性，以保護所屬標的不受不當侵害為宗旨。保護區規範涵

蓋的面相應是保護的強度要明確、許可對象的條件要明確及

許可使用的行為要明確，以上三個面向屬於公法關係的所屬

利益。

(二)原住民族的所屬利益應為(1)文化:祖居地的保存與管理，(2)

傳統領域：經濟活動即使用行為、部落的參與程度(主導性)，

(3)管理法源的明確性:公法行為禁止規定與罰則的正當性、

合法性。建立委託部落法人或組織執行管理地位的公法關係：

如行政契約、行政助手。

(三)以上兩種法益之平衡及如何讓利，應視保護區法源的法律地

位是否具優越性。當兩種法益抵觸爭議應處理，及權利、義

務受到處分的救濟管道(義務人是否為原住民而有必要分別

規範)，以上都是保護區劃設前應先討論確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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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邦卡兒 海放南委員(專家學者)

丹大地區擁有豐富的自然及人文資源，政府機關對於劃設保護

區後的相關法令應該有所調整，如放寬地區的遊客承載量，另

外如何與部落族人合作共享資源，讓山林環境更好，及如何協

助部落修繕步道、傳統家屋等設施都需要政府機關介入及幫

忙。

四、幸委員尚慈 (地利村原住民族代表)

山林開放之後，大量的人車潮湧入，造成部落族人的安寧及習

慣都造成嚴重的影響，現階段劃設野生動物保護區確實對部落

有幫助，但是對於部落取得諮商同意權要請鄉公所、林業保育

署及各部落來共同努力，也希望劃設保護區後不要帶來部落族

人困擾。

五、全委員偉勤 (地利村原住民族代表)

(一)請分署在舉行野生動物保護區劃設說明時，宣導用語請淺顯

明白，另劃設分區如永續利用區、緩衝區及核心區部份，是

否調整避免讓族人恐懼，容易接受的用語，至於保護區名稱

建議調整為「布農族傳統文化生態保護區」。

(二)考量七彩湖周邊的高山森林資源的保護，建議在丹大事業區

第 8林班菜園或在舊登山口做管制，避免車輛進入。

六、金委員財富 (人和村原住民族代表)

野生動物保護區的名稱建議儘早討論定案，俾利續行保護區劃

設進度。

七、松委員照天 (潭南村原住民族代表)

(一)有關保護區的劃設內容及名稱，建議採較通俗的說明供部落

族人參考。

(二)保護區劃設應考量丹大聯外道路沿線周邊公共設施的維護，

如公共廁所施設、垃圾分類場所設置、休息場所之改善、防

火及保育宣導設施、丹大聯外道路危險路段改善、祖居地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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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與管理，及林下經濟申請便利性。

八、谷委員自勇 (雙龍村原住民族代表)

(一)山林開放遊客增加，進出丹大聯外道路必經地利部落，影響

部落安寧，建議地利村應拓寬聯外道路已敷實際需求。

(二)協助舊部落未來規劃、教育、文化傳承，發展旅遊產業增加

部落居民經濟收入，改善生活。

九、松代表東隆 (信義鄉鄉民代表)

(一)野生動物保護區劃設後，丹大聯外道路後續的維護、搶修等

應該屬於那個單位負責。

(二)保護區沿途的海天寺，保線所等山屋，保護區劃設後有無規

劃使用。

決 議：

一、藉由劃設野生動物保護區取得適當法源進行總量管制，並針對

不當遊憩行為予以規範，降低山林衝擊；減少對生態環境及布

農族傳統文化地景的影響。後續將透過共管機制持續溝通，並

提送計畫至各關係部落，經關係部落諮商同意後，提送野生動

物保育諮詢委員會。

二、為加速野生動物保護區劃設作業，將成立工作小組先行討論相

關細節，小組由執行秘書孫宗志擔任召集人，成員經推派由專

家學者邦卡兒 海放南、地利村代表幸尚慈、人和村代表田東

憲、雙龍村代表谷自勇、潭南村代表松照天、機關代表王國慶、

自然保育科長謝光普及經營企劃科長黃允廷等 9人擔任。

三、野生動物保護區的名詞及分區都是由法律所規範，名詞尚無法

更改，但野生動物保護區冠名部分，可由共管會及部落族人共

同討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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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未來將優先考量於丹大聯外道路支線 7.5k 舊登山口處設置服

務站，藉以勸導車輛進入七彩湖地區，惟是否允洽須再予討論

決定。

玖、散會 (中午 12 時 10 分)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